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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费用 1,902.98 万元，预备费 4,472.38 万元，建设期利息 9,000.00 万元，

发行费用 40.00 万元。

注：根据项目批复总投为 100000 万元，项目总投为 102,960.00 万元，差额为 2,960.00 万元，差异

原因系利息计算差异。

6.资金来源

(1)资本金：项目资本金 22,960.00 万元，由财政资金安排，资本金占项

目总投资的 22.30%；

(2)发行专项债券：本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融资 40,000.00 万元，占项

目总投资的 38.85%；

(3)市场化融资：本项目计划市场化融资 40,000.00 万元，占项目总投比

例 38.85%。

（二）发行主体和实施主体

1.发行主体

本次债券发行主体为四川省人民政府。根据财预【2017】89 号，对于发行

主体要求为：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（以下简称省级政府）为发行主体。

2.项目业主

项目单位：泸州兴阳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杜宇

注册资本：1000 万元

公司地址：泸州市江阳区张坝风景区西门综合楼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

业主简介及经营范围：兴阳投资集团出资 1000 万元注册成立泸州兴阳文

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，实行独立核算，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。主营业务：旅游

业务；餐饮服务；食品销售（以上经营项目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，不得开展经

营活动） ：文化旅游体育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；旅游资源开发；会议及展览

服务；票务代理服务；旅游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策划与推广；体育场馆服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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